
逕遷戶政事務所作業程序流程圖 

 

 

依戶籍法第 50條 
房屋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
或委託他人申請 

承辦人受理審核證件 

證件齊全填寫申請書，開立逕遷網
路查詢收執單 

證件不齊全 

實地勘查被逕遷人居住地址 

開立一次告知單 

無居住事實，列管
法定期間屆滿 3 個
月又 30天 

依戶籍法之法定期間

未遷出者，簽核辦理逕

遷戶所 

有居住事實

有居住事實 

 

退件 

公文函復房屋所有權人 

公文函復房屋所有權人 


